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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有關: 香港深灣道 11號雅濤閣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更換升降機工程費用分攤事宜

本行經「雅濤閣(深灣道)業主立案法團」委託計算「雅濤閣」(下稱「大廈」)
上述工程集資分攤及向 貴大廈業主發出本通知。

根據 貴大廈 2025年 10月 25日召開的業主大會上 (“該業主大會”),已通過決議

聘請「星瑪電梯(香港)有限公司」為 貴大廈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工程 (“該工程”)
的承建商,並通過該工程是一次集資費金額。

該工程涉及優化 19部升降機, 每部升降機之費用為 HK$1,035,000, 總金額為

HK$19,665,000。

1. 根據指示, 19部升降機的服務對象如下:
升降機編

號

5號至 16號
(共 12部)

17號(1部) 1 號 ,2 號 ,3 號 ,18
號及 19號
(共 5部)

4號(1部)

服務對象 住宅 *停車場 (住宅車位

及零售車位)
住宅及停車場 停車場及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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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示,只有住宅車位以及零售車位業主需要使用 17號升降機。

2. 根據大廈公契 (土地註冊編號: 8569445)以及管理合約(土地註冊編號: 8569446),
屋苑之公用部份及設施分類為: (1)住宅公用地方及設施; (2)車位公用地方及設施;
(3)商場公用地方及設施; (4)屋苑的公用地方及設施。

3. 而以上各公用設施之定義,涉及升降機的有以下:
住宅公用設施 車位公用設施 屋苑公用設施

每座大廈內的升降機

(Lifts inside each Block)
通往停車場樓層的升降機

(Lift serving the car
parking Levels)

通往管理處及平台花園的

升降機

(Lift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ffice and the podium
garden)

4. 根據管理合約第 D部分第 2(n)條文,每年的預算案應按以下方式以各業主之間分

配管理開支:
(i) 住宅 (ii) 商場 (iii) 停車場 (iv) 屋苑

凡僅用於或完全為

了使住宅業主得益

而產生的任何開支

凡僅用於或完全為

了使商場業主得益

而產生的任何開支

凡僅用於或完全為

了使車位 (旅遊巴

Coach)或車位 (住
宅 Residential)或車

位 (零售 Retail)得
益而產生的任何開

支

凡不屬於(i), (ii)及
(iii)範圍的開支

由住宅業主按其單

位之管理份數攤分

由商場業主按其單

位之管理份數攤分

由該車位業主按其

車位類別管理份數

攤分

由所有業主按其持

有的管理份數攤分

5. 因此, 19部升降機之開支應屬範圍以下:
(i) 住宅 (ii) 停車場

(業主車位及零售車位)
(iii) 屋苑

5號至 16號
(共 12部)

17號(1部) 1號, 2號, 3號, 4號, 18號及

19號(共 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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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12部升降機

6. 該工程的住宅 12部升降機攤分方式應以大廈住宅單位的總管理份數 75,460份分

攤(即每管理份數支付 HK$165元(HK$12,420,000元/75,460)。根據上述業主大會

上,已通過決議該工程費用一次過付款。住宅業主需支付的金額列表如下:

單位(1至 4座) 每單位之管理份數 每單位之攤分

A 55 HK$ 9,075
B 44 HK$ 7,260
C 54 HK$ 8,910
D 53 HK$ 8,745
E 39 HK$ 6,435
F 39 HK$ 6,435
G 53 HK$ 8,745
H 54 HK$ 8,910
J 44 HK$ 7,260
K 55 HK$ 9,075

屋苑 6部升降機

7. 該工程的屋苑 6部升降機攤分方式應以屋苑所有單位ˎ商場及車位(即全體業主)
的總管理份數 82,952 份分攤(即每管理份數支付 HK$75 元(HK$6,210,000 元

/82,952)。根據上述業主大會上, 已通過決議該工程費用一次過付款。屋苑全體

業主需支付的金額列表如下:
單位/車位 每單位/每車位之管理份數 每單位/車位之攤分

1至 4座
A 55 HK$ 4,125
B 44 HK$ 3,300
C 54 HK$ 4,050
D 53 HK$ 3,975
E 39 HK$ 2,925
F 39 HK$ 2,925
G 53 HK$ 3,975
H 54 HK$ 4,050
J 44 HK$ 3,300
K 55 HK$ 4,125

商場

G/F 1,392 HK$ 1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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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1,616 HK$ 121,200
停車場

住宅

(Residential)
車位 13 HK$ 975

零售(Retail)車
位 13 HK$ 975

旅遊巴(Coach)
車位 36 HK$ 2,700

住宅業主對住宅升降機及屋苑升降機之總攤分

單位

(1至 4座) 每單位之管理份數

每單位之攤分

(住宅升降機)
每單位之攤分

(屋苑升降機) 每單位總攤分

A 55 HK$9,075 HK$4,125 HK$13,200
B 44 HK$7,260 HK$3,300 HK$10,560
C 54 HK$8,910 HK$4,050 HK$12,960
D 53 HK$8,745 HK$3,975 HK$12,720
E 39 HK$6,435 HK$2,925 HK$9,360
F 39 HK$6,435 HK$2,925 HK$9,360
G 53 HK$8,745 HK$3,975 HK$12,720
H 54 HK$8,910 HK$4,050 HK$12,960
J 44 HK$7,260 HK$3,300 HK$10,560
K 55 HK$9,075 HK$4,125 HK$13,200

停車場 1部升降機

8. 該工程的停車場 1部升降機攤分方式應以停車場的住宅車位及零售車位的總管

理份數 4,160份分攤(即每管理份數支付 HK$249元(HK$1,035,000元/4,160)。根

據上述業主大會上,已通過決議該工程費用一次過付款。住宅車位及零售車位業

主需支付的金額列表如下:

每車位 每車位之管理份數 每車位之攤分

住宅(Residential)車位 13 HK$ 3,237
零售(Retail)車位 13 HK$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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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對屋苑升降機及停車場升降機之總攤分

每車位

每車位

之管理

份數

每車位之攤分

(屋苑升降機)
每車位之攤分

(停車場升降機)
每車位

總攤分

住宅(Residential)
車位 13 HK$975 HK$3,237 HK$4,212

零售(Retail)
車位 13 HK$975 HK$3,237 HK$4,212

旅遊巴(Coach)
車位 36 HK$2,700 HK$2,700

9.就本工程之集資款項繳款事宜，早前已於 2026年 4月 8日通知決定暫緩執行原

訂之繳款時間表。有關正式繳款日期、安排及截止期限，將待新物管服務承辦商

進場並完成相關交接後，再以正式通告形式另行通知各業主。業主*無須*就 2026
年 4月 1日發出之通知繳付有關款項。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213 4010與管理處查詢。

請注意,為保安理由,管理處決不會收取現金。

若閣下是租客,請立即將本通告送交業主。

此致

雅濤閣(深灣道)業主立案法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杜亮邦律師事務所


